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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修例以符合资料交换标准香港修例以符合资料交换标准香港修例以符合资料交换标准香港修例以符合资料交换标准 

 
在二零零九年四月的 G20 峰会后，尚未执行经合组织 (OECD) 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纷纷采取行
动，务求能符合经合组织的税务资料交换标准 (「标准」) 中所订下的最低标准。 

 
香港于二零一零年一月六日通过条例草案，目的是修订《税务条例》，以符合标准。修订后的条

例订明，凡是缔约国或缔约地区所索取的资料，必须符合标准，香港才会向其提供。 
 
如欲了解各司法管辖区执行标准的现况，可参阅 OECD progress report (只提供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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